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维护道路旅客运输市场的正常秩序，调
控运输市场运力和运量平衡，促进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的合理分工，优化运力资源配置，引导道路
客运的规模化经营和规范化服务，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从事班车客运、旅游客运和包车客运
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下简称道路客运企业），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道路客运
企业经营资质，是指其资历、人员素质、资产规模、车辆和设施、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等方面的
综合素质。本规定所称的质量信誉，是指根据道路客运企业经营资质等级，对其在一个阶段的经
营资质、经营行为、安全生产和服务质量的综合评价。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是道路客运企业经营资质和质量信誉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道路运政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运政机
构）具体负责本规定的实施。 第二章 经营资质等级标准 第五条 道路客运企业的经营资质等级
分为一、二、三、四、五级。个体运输户不评经营资质等级。 第六条 一级企业 （一）资历 企
业经营高速客运或一类班线客运５年以上；企业在近５年内年均完成客运量１２００万人或客运
周转量１２００００万人公里以上。 （二）人员素质 企业经理有从事本行业经营（或管理）工
作５年以上或经济管理工作１０年以上的经历；企业管理人员中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４０％；企业营运客车驾驶员中，安全行车３０万公里以上的不少于４０％。 （三）资产规模
企业净资产５亿元以上，其中客运净资产（包括车辆设备、车站设施等，下同）为３亿元以上。
（四）车辆和设施 企业自有营运客车８００辆以上、客位２４０００个以上且高级客车在
１５０辆以上、客位４５００个以上，或拥有高级营运客车３００辆以上、客位９０００个以上
；车辆平均新度系数在０．７以上；至少有一个自有的一类汽车维修厂；至少自有一个一级或两
个二级汽车客运站。 （五）企业管理 企业有健全的经营、财务、统计、安全、技术、劳动等管
理机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六）经营效益 企业年完成总营收５亿元，其中客运收入
３亿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高于６０％。 第七条 二级企业 （一）资历 企业经营高速客运或一
类班线客运５年以上；企业在近５年内年均完成客运量２３０万人或客运周转量２３０００万人
公里以上。 （二）人员素质 企业经理有从事本行业经营（或管理）工作５年以上或经济管理工
作１０年以上的经历；企业管理人员中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４０％；企业营运客车驾驶
员中，安全行车３０万公里以上的不少于４０％。 （三）资产规模 企业净资产５０００万元以
上，其中客运净资产３０００万元以上。 （四）车辆和设施 企业自有营运客车１５０辆以上、
客位４５００个以上且高级客车在５０辆以上、客位１５００个以上，或拥有高级营运客车
６０辆以上、客位１８００个以上；车辆平均新度系数在０．７以上；至少有一个自有的二类以
上的汽车维修厂；至少自有一个一级或两个二级汽车客运站。 （五）企业管理 企业有健全的经
营、财务、统计、安全、技术、劳动等管理机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六）经营效益 企
业年完成总营收５０００万元，其中客运收入３０００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高于６０％。
第八条 三级企业 （一）资历 企业经营三类班线客运３年以上；企业在近３年内年均完成客运
量９０万人或客运周转量８０００万人公里以上。 （二）人员素质 企业经理有从事本行业经营
（或管理）工作４年以上或经济管理工作８年以上的经历；企业管理人员中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
员不少于３０％；企业营运客车驾驶员中，安全行车３０万公里以上的不少于３０％。 （三
）资产规模 企业净资产１５００万元以上，其中客运净资产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四）车辆和
设施 企业自有营运客车５０辆以上、客位１５００个以上且中高级客车在１５辆以上、客位
４５０个以上；或拥有高级营运客车２５辆以上、客位７５０个以上；车辆平均新度系数在
０．６５以上；至少有一个自有的或建立长期合同关系的二类以上的汽车维修厂；至少有一个自
有的或建立长期合同关系的二级汽车客运站。 （五）企业管理 企业有较健全的经营、财务、统
计、安全、技术、劳动等管理机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六）经营效益 企业年完成总营
收１５００万元，其中客运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高于６０％。 第九条 四级企
业 （一）资历 企业经营四类班线客运２年以上；企业在近２年内平均年完成客运量４０万人或
客运周转量２５００万人公里以上。 （二）人员素质 企业经理有从事本行业经营（或管理）工
作３年以上或经济管理工作６年以上的经历；企业管理人员中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３０％；企业营运客车驾驶员中，安全行车３０万公里以上的不少于３０％。 （三）资产规模
企业净资产５００万元以上，其中客运净资产３００万元以上。 （四）车辆和设施 企业自有营
运客车２０辆以上、客位６００个以上且中级客车５辆以上，客位１５０个以上；车辆平均新度
系数在０．６以上；至少有一个建立长期合同关系的二类以上的汽车维修厂。 （五）企业管理
企业有经营、财务、统计、安全、技术、劳动等管理机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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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效益 企业年完成总营收５００万元以上，其中客运收入３００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６０％。 第十条 五级企业 凡办理了企业法人登记、但未达到四级经营资质等级条件的道路客
运企业，为五级企业。 第三章 经营资质等级评审和审批 第十一条 道路客运企业的经营资质等
级按以下要求评审和审批。 （一）申请经营资质等级的道路客运企业，应到本企业注册地的运
政机构领取、填报《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申请表》（式样见附件一），并提供以下资
料： 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２、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３、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中外合
资、中外合作企业的企业章程； ４、企业经理和企业经营、财务、安全、技术部门负责人的履
历和任职文件； ５、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职称情况名单； ６、营运客车驾驶员的驾驶资历和
上岗证情况名单； ７、企业财务年报表； ８、企业的资产净值和客运资产净值证明； ９、营
运客车明细表； １０、现经营的客运班线、班次明细表； １１、企业实际完成的客运量和客运
周转量统计表； １２、企业的安全行车、服务质量统计资料； １３、其它需要出具的有关证明
。 （二）一、二级企业经营资质等级由省级运政机构评审，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报交通部审批
；三级企业经营资质等级由省级运政机构评审，报省级交通主管部门审批；四级企业经营资质等
级由地级运政机构评审，报地级交通主管部门审批。 必要时，上一级审批机关可对下一级审批
机关批准的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进行抽查。 （三）道路客运企业的经营资质等级批准后，由审批
机关核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
分为正本和副本（式样分别见附件二和附件三）。 （四）五级企业由县级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登
记并核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 第十二条 同时经营客运、货运、汽车维修
及其他项目的综合性道路运输企业申请客运经营资质等级时，应重点审查其与道路客运相关的经
营资质条件。 第十三条 已评定经营资质等级的道路客运企业，成建制分立或合并后组建新的道
路客运企业，应按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要求重新评定其经营资质等级。 第十四条 对新设立的道路
客运企业，可根据其人员素质、资产规模、车辆和设施、管理水平等条件进行评定，先核发临时
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在其经营满两年后，再按照本规定进行经营资质等
级复审，正式确定其经营资质等级，并重新核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 第
十五条 对由两个以上道路客运企业出资成立的新的道路客运企业，其经营资质等级应根据新企
业实际达到的经营资质条件进行考查，其中企业资历、运输质量、经营效益等指标可按出资控股
母公司的经营资质条件进行综合评定。 第十六条 道路客运企业在分立、合并、停业后三个月内
，原道路客运企业应到原经营资质等级批准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道路客运企业因故歇业，应在
歇业后一个月内，将经营资质等级证书交还企业注册地的运政机构，重新营业时申请领回。 道
路客运企业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等，应在变更内容发生后的一个月内
，到原经营资质等级批准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伪造、出借
、转让或出卖《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 第十八条 道路客运企业遗失《道路旅
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必须登报声明作废后，方可申请补发。 第四章 质量信誉考核
第十九条 道路客运企业质量信誉年度考核可委托企业注册地的运政机构结合企业年审负责组织
进行，但一、二级道路客运企业的质量信誉考核，必须由省级运政管理机构负责组织进行，经省
级交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交通部备案。 第二十条 道路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论分为合格、
基本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为合格： １、经营资质条件均符合所定经
营资质等级标准，在上一年度内经营状况良好； ２、行车事故频率低于３次／百万车公里，事
故责任死亡率低于０．３人／百万车公里，事故伤人率低于１．６人／百万车公里，直接经济损
失率低于３．５万元／百万车公里； ３、按《全国部级文明客运汽车站评比条件和记分要求》
、《全国部级文明客运汽车队评比条件和记分要求》（交函公路〔１９９６〕５０３号）对客运
站和客车队（或分公司）进行考核，一、二级企业两项发均不低于９００分；三级企业两项得分
均不低于８８０分，四级企业客车队得分不低于８５０分； ４、无特大行车责任事故； ５、无
重大运输服务质量事件（凡在地级以上新闻媒体上曝光的服务质量问题，或由当事人投诉并经查
情节确实十分恶劣的服务质量问题均为重大运输服务质量事件）； ６、基本上无违法违规经营
行为。 （二）符合下列条件的为基本合格： １、经营资质条件有一项或两项低于所定经营资质
等级标准；经营不亏损； ２、行车事故频率低于３次／百万车公里，事故责任死亡率０．３人
至０．５人（含）／百万车公里；事故伤人率１．６人至１．８人（含）／百万车公里，直接经
济损失率３．５万元至４万元（含）／百万车公里； ３、按《全国部级文明客运汽车站评比条
件和记分要求》、《全国部级文明客运汽车队评比条件和记分要求》（交函公路〔１９９６〕
５０３号）对客运站和客车队（或分公司）进行考核，一、二级企业两项得分均不低于８５０分
；三级企业两项得分不低于８３０分；四级企业客车队得分不低于８００分； ４、无特大行车

交通运输法规查询系统 第2页/ 总4页



责任事故； ５、重大服务质量事件不超过３次； ６、无性质严重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三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质量信誉考核为不合格： １、经营资质条件有三项以上（含三项）低于
所定经营资质等级标准； ２、经营严重亏损； ３、行车事故频率高于３次／百万车公里，事故
责任死亡率高于０．５人／百万车公里，事故伤人率高于１．８人／百万车公里，直接经济损失
率高于４万元／百万车公里； ４、按《全国部级文明客运汽车站评比条件和记分要求》、《全
国部级文明客运汽车队评比条件和记分要求》（交函公路〔１９９６〕５０３号）对客运站和客
车队进行考核，一、二级企业两项得分均低于８５０分；三级企业两项得分均低于８３０分；四
级企业客车队得分低于８００分； ５、发生特大行车责任事故； ６、发生重大服务质量事件超
过３次或发生１次以上性质特别严重的服务质量事件； ７、有严重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如恶
性超载；违反价格规定擅自提价，乱收费，牟取暴利；压价恶性竞争，扰乱运输市场等）。 第
二十一条 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受考核的道路客运企业应按要求及时向负
责组织考核的运政机构递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副本）》、《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上一年度的生产完成情况、财务年报表、安全生产和服务质量情况以及经营、财务、
安全、技术人员变化情况等资料。 （二）负责组织考核的运政机构在审查核实有关资料后，对
道路客运企业的质量信誉做出结论，记录在《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副本）》的
质量信誉考核表内。 第五章 客运线路分类与经营分工 第二十二条 客运线路种类划分见下表
，适用于班车（加班车）客运、旅游客运、包车客运。 客运线路种类划分标准
－－－－－－－－－－－－－－－－－－－－－－－－－－－－ ｜ ｜ 甲种 ｜ 乙种 ｜ 丙种
｜ 丁种 ｜ ｜ 项目 ｜ ｜ ｜ ｜ ｜ ｜ ｜（跨省）｜（跨地区）｜（跨县）｜（县境内）｜
｜－－－－｜－－－－｜－－－－－｜－－－－｜－－－－－｜ ｜ ｜跨省地区｜省内地区
｜地区内地｜ ｜ ｜一类线路｜所在地与｜所在地与 ｜区所在地｜ ｜ ｜ ｜地区所在｜地区所
在 ｜与县所在｜ ｜ ｜ ｜地之间 ｜地之间 ｜地之间 ｜ ｜
｜－－－－｜－－－－｜－－－－－｜－－－－｜－－－－－｜ ｜ ｜跨省地区｜省内跨地
｜地区内县｜ ｜ ｜二类线路｜所在地与｜区县所在 ｜与县之间｜ ｜ ｜ ｜县所在地｜地与地
区 ｜ ｜ ｜ ｜ ｜之间 ｜所在地之间｜ ｜ ｜
｜－－－－｜－－－－｜－－－－－｜－－－－｜－－－－－｜ ｜ ｜跨省县与｜省内跨地
｜地区内毗｜ ｜ ｜三类线路｜县之间 ｜区县与县 ｜邻县之间｜ ｜ ｜ ｜ ｜之间 ｜ ｜ ｜
｜－－－－｜－－－－｜－－－－－｜－－－－｜－－－－－｜ ｜ ｜毗邻省毗｜省内毗邻 ｜
｜ ｜ ｜四类线路｜邻县之间｜地区毗邻 ｜ ｜ ｜ ｜ ｜ ｜县之间 ｜ ｜ ｜
－－－－－－－－－－－－－－－－－－－－－－－－－－－－ （一）表中的“省”包括自治
区、直辖市；“地区”包括自治州、盟和地级市；“县”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县与县之
间”线路包括县所在地以及乡、镇、村。 （二）国家级名胜古迹、风景区、旅游度假区所在地
可按地区所在地对待，省级名胜古迹、风景区、旅游度假区及大型商品交易市场所在地可按县所
在地对待。 （三）高速公路客运线路划入甲种一类。 第二十三条 经营分工 根据道路客运企业
的经营资质等级，并质量信誉考核合格，确定其经营相应的客运线路类别。 一级企业：可经营
所有线路，线路长度不限，并可直接向交通部申请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 二级企
业：可经营所有线路，线路长度不限。 三级企业：可经营除甲种一类和乙种一类线路以外的其
他线路，但每条线路的长度均不得超过８００公里。 四级企业：可经营除甲种一类和二类、乙
种一类和二类以及丙种一类线路以外的其他线路，但每条线路的长度均不得超过４００公里。
五级企业：可经营甲种四类、乙种四类、丙种二类和三类以及丁种线路，但每条线路的长度均不
得超过１５０公里。 个体运输户：可经营甲种四类、乙种四类、丙种三类和丁种线路，但每条
线路的长度均不得超过１５０公里。 单条线路长度超过规定里程的，可由高一等级的企业经营
。 第六章 质量信誉管理与资质等级变更 第二十四条 质量信誉管理与资质等级变更，是指对道
路客运企业进行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后，结论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时，对其经营资质等级等进行相
应调整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一）道路客运企业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合格的，按原定经营资质等
级和经营分工继续经营。 （二）道路客运企业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基本合格的，给半年时间整改
期，在整改期内，暂停新增线路审批和参加线路招投标。整改期满，经运政机构检查达到预期整
改目标的，可保留其原经营资质等级。 （三）道路客运企业年度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给一
年时间的整改期，在整改期内，暂停新增线路审批和参加线路招投标，并对已到更新期的车辆自
动停班，不予办理车辆更新手续。整改期满，经运政机构检查达到预期整改目标的，可保留其原
经营资质等级。 第二十六条 道路客运企业经营资质定级满两年，其经营资质条件已达到上一个
经营资质等级标准，并且连续两年质量信誉年度考核为合格的，可申请晋升一个经营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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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道路客运企业的经营资质条件发生变化，达不到原定经营资质等级标准，或连续两
年质量信誉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连续三年质量信誉年度考核基本合格的，应降低其经营资质等级
。 第二十八条 被降级的道路客运企业，必须进行为期两年的整改，在整改期内，暂停审批新增
线路和参加线路招投标。整改期满后，经运政机构检查达到预期整改目标的，可申请恢复原经营
资质等级。 第二十九条 被降级的道路客运企业，两年内达不到整改目标，不能恢复原经营资质
等级的，应在被降级的第三年内全部退出与原经营资质等级相对应的经营线路，按降级后的经营
资质等级调整安排其经营线路。 第三十条 道路客运企业经营资质的定级、升级、降级，一般在
年度质量信誉考核结束后办理，并实行公告制度，由运政机构不定期在地方或交通行业报纸期刊
上公布。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道路客运企业在申请经营资质等级和质量信誉考核中
，如发现其采取弄虚作假和其他不正当手段，虚报经营资质条件或有关资料，除应严格按照经营
资质标准和质量信誉考核要求对其重新核定等级外，对情节严重的，可给予扣发经营资质等级证
书三至六个月、责令限期整顿直至降级。 第三十二条 无《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
》或擅自超越《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所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涂改
、伪造、出借、转让或出卖《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的，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
质等级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运政机构分别参照《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交通部
１９９８年第３号令）的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款、第十一款给予处罚。 第三十三条 道
路客运企业逾期不接受质量信誉考核，在其未接受考核前，不予审批新增线路和参加线路招投标
。情节严重的，应降低其经营资质等级。 第三十四条 在贯彻实施本规定工作中，运政机构工作
人员工作严重失职，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者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它规定与本规定相抵
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件：一、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申请表〔略〕 二、道路旅客
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略〕 三、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等级证书（副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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